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261號

原      告  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天銘(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蕭偉松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奎霖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毓芬  律師

            林欣萍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部長)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  律師

            葉繼開                               

            楊葆茜             

上列當事人間廢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

行政訴訟事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第1項)行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準據，而該法律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行政法院應

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第2項)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

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

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

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定有明文。該條第2項所謂牽涉行

政訴訟之裁判，係指對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之民事、刑

事或其他行政爭訟存在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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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訟概要：

　㈠緣行政院於民國90年1月17日核定「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

理方案」，成立特殊事業廢棄物處理小組，由被告負責召

集、協調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及處置設施。被告乃擬具

「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籌設特殊事業廢

棄物應變貯存設施及北、中、南區特殊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

中心，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所

屬龍崎工廠(下稱龍崎工廠)輔導設置「南區(龍崎廠)事業廢

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下稱龍崎開發案或南區處理中心)，由

龍崎工廠與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公司)擬具「南

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興辦事業計畫書」(修

正本A版)送請被告審查，經被告以93年3月2日經授工字第09

321001740號函同意核備，並於95年6月2日核發輔導設置文

件。嗣退輔會為執行政府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辦理龍崎工

廠以資產作價與人民合資成立民營公司即原告，由原告概括

承受龍崎工廠之權利義務後，原告陸續以97年1月18日工函

字第970114號函(下稱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工函字

第980701號函申請修訂龍崎工廠興辦事業計畫書(下稱98年7

月6日函或系爭興辦計畫書)，被告以98年7月29日經授工字

第09820410660號函(下稱系爭函)復原告：經審核原則同

意，被告並於99年2月10日核發變更後之輔導設置文件予原

告及榮工公司。

　㈡其後，被告以111年12月21日經授工字第1120437840號函(下

稱廢止函)廢止被告系爭函，理由略以：1.系爭興辦計畫書

範圍部分土地，經臺南市政府於110年7月30日公告指定「龍

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並自即日起

生效。龍崎開發案之重要設施固化廠坐落於被納入自然地景

之土地，是以該固化廠已無法依原計畫內容進行設置，現況

已與被告同意之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顯有差異。又計畫範圍

有18筆土地，原係退輔會龍崎工廠出租予原告並同意使用，

惟退輔會表明該租約已於110年12月31日屆期且未再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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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告已無法使用退輔會所管理之上開18筆土地，系爭興辦

計畫所揭事實狀態，已有變更。2.臺南市政府公告指定「龍

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後，對於龍崎當

地環境及民眾，具有相當重要的公共利益存在，系爭興辦計

畫書如經執行，將與自然地景保護之利益產生衝突，對公共

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有防止或除去之必要。3.依據退輔會龍

崎工廠92年11月19日函、原告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

函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條規定，興辦計畫書之提

出，係基於為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之目的，並非「經濟

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輔導

設置辦法)規定所需輔導設置文件之一；惟關於龍崎工廠土

地變更編定一事，依內政部98年8月14日研商會議決議，龍

崎開發案仍為工業區准許使用範疇，並無影響原土地使用分

區(工業區)劃定目的，無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

條第3項辦理用地變更，乃無須進行使用土地編定變更程

序，是以，系爭函即因原申請同意之目的不復存在而失所附

麗，併此敘明；從而，系爭興辦計畫書所據之事實已有變

更，且與自然地景保護等公共利益衝突，自有廢止之必要，

爰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4款、第5款規定予以廢止。原告

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先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廢止函均

撤銷；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8,206,527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㈢另者，被告前因榮工公司退出龍崎開發案，於104年5月12日

核發變更後輔導設置文件(下稱104年輔導設置文件)予原

告，惟嗣後考量臺南市政府尚未重新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

證，可能不及於106年5月屆期前完成設置，復以106年3月10

日經工字第10602603090號函(下稱106年3月10日函或系爭輔

導設置文件)，另對原告核發變更輔導設置文件，並說明原

告應自發文次日起2年內完成設置，及104年輔導設置文件自

發文次日起停止適用。嗣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臺南水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局)以108年10月24日南市水保字第1081079333號函(下稱108

年10月2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輔導設置文件期限已於108年

3月10日屆至，原告前所提出之水土保持計畫書及臺南水利

局核發之許可證皆一併失效等語，而未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

可證予原告。原告對臺南水利局108年10月24日函不服，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4號

判決撤銷108年10月24日函，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

569號判決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目前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

庭以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審理中。

三、經查，另案即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69號判決就本件

相關爭點指出：原告係由被告依行政院核定之「全國事業廢

棄物管制清理方案」及其擬具之「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其程序

係按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依序進行。被告

對於原告所擬系爭興辦計畫書予以審核，旨在確認原告是否

為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2款所稱「具意願、專業能力及相關

經驗，且廠(場)址區位條件合適之公民營機構」，符合依該

款規定指定或遴選為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營運機構之資

格，其審查結果係回復被告原則同意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

並無准許原告依系爭興辦計畫書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

施之表示，直至被告依同條第3款規定發給輔導設置文件

後，因該文件依輔導設置辦法第7條規定所生效力，原告始

得據以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而為營運。從而，被告

核發之輔導設置文件方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

用許可文件」。被告以106年3月10日函對原告核發輔導設置

文件，屬於授益性質之裁量處分，依其文義，所謂「2年內

完成設置」，似有解釋為期限(即被告106年3月10日函核發

之輔導設置文件有效期間，自該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或解除

條件(即原告如未於經濟部106年3月10日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

內，完成南區處理中心設置，輔導設置文件即因解除條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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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而失其效力)之可能性，發回法院調查時，就前開疑義得

命被告參加訴訟等語。經核，有關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

函(系爭興辦計畫書之同意)構成後續核發輔導設置文件之要

件，為核定系爭興辦計畫書之授益行政處分，廢止函性質為

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以及備位聲明主張：如認廢止函為合

法廢止授益處分，原告因信賴系爭函，致整個龍崎開發案無

法進行，遭受財產上損失，應予補償等節是否成立及所得請

求信賴補償之範圍，均與另案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

訴訟庭以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水土保持法事件，於被告參

加訴訟後，就前開爭點之終局認定有關，為免裁判歧異及重

複調查之勞費，自宜俟前開行政爭訟終結並確定後，再行審

理本件訴訟，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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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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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261號
原      告  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天銘(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蕭偉松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奎霖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毓芬  律師
            林欣萍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部長)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  律師
            葉繼開                                
            楊葆茜              
上列當事人間廢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行政訴訟事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第1項)行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而該法律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第2項)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定有明文。該條第2項所謂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係指對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之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存在而言。
二、爭訟概要：
　㈠緣行政院於民國90年1月17日核定「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成立特殊事業廢棄物處理小組，由被告負責召集、協調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及處置設施。被告乃擬具「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籌設特殊事業廢棄物應變貯存設施及北、中、南區特殊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所屬龍崎工廠(下稱龍崎工廠)輔導設置「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下稱龍崎開發案或南區處理中心)，由龍崎工廠與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公司)擬具「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興辦事業計畫書」(修正本A版)送請被告審查，經被告以93年3月2日經授工字第09321001740號函同意核備，並於95年6月2日核發輔導設置文件。嗣退輔會為執行政府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辦理龍崎工廠以資產作價與人民合資成立民營公司即原告，由原告概括承受龍崎工廠之權利義務後，原告陸續以97年1月18日工函字第970114號函(下稱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工函字第980701號函申請修訂龍崎工廠興辦事業計畫書(下稱98年7月6日函或系爭興辦計畫書)，被告以98年7月29日經授工字第09820410660號函(下稱系爭函)復原告：經審核原則同意，被告並於99年2月10日核發變更後之輔導設置文件予原告及榮工公司。
　㈡其後，被告以111年12月21日經授工字第1120437840號函(下稱廢止函)廢止被告系爭函，理由略以：1.系爭興辦計畫書範圍部分土地，經臺南市政府於110年7月30日公告指定「龍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並自即日起生效。龍崎開發案之重要設施固化廠坐落於被納入自然地景之土地，是以該固化廠已無法依原計畫內容進行設置，現況已與被告同意之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顯有差異。又計畫範圍有18筆土地，原係退輔會龍崎工廠出租予原告並同意使用，惟退輔會表明該租約已於110年12月31日屆期且未再續約，故原告已無法使用退輔會所管理之上開18筆土地，系爭興辦計畫所揭事實狀態，已有變更。2.臺南市政府公告指定「龍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後，對於龍崎當地環境及民眾，具有相當重要的公共利益存在，系爭興辦計畫書如經執行，將與自然地景保護之利益產生衝突，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有防止或除去之必要。3.依據退輔會龍崎工廠92年11月19日函、原告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函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條規定，興辦計畫書之提出，係基於為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之目的，並非「經濟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輔導設置辦法)規定所需輔導設置文件之一；惟關於龍崎工廠土地變更編定一事，依內政部98年8月14日研商會議決議，龍崎開發案仍為工業區准許使用範疇，並無影響原土地使用分區(工業區)劃定目的，無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條第3項辦理用地變更，乃無須進行使用土地編定變更程序，是以，系爭函即因原申請同意之目的不復存在而失所附麗，併此敘明；從而，系爭興辦計畫書所據之事實已有變更，且與自然地景保護等公共利益衝突，自有廢止之必要，爰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4款、第5款規定予以廢止。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先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廢止函均撤銷；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8,206,5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另者，被告前因榮工公司退出龍崎開發案，於104年5月12日核發變更後輔導設置文件(下稱104年輔導設置文件)予原告，惟嗣後考量臺南市政府尚未重新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可能不及於106年5月屆期前完成設置，復以106年3月10日經工字第10602603090號函(下稱106年3月10日函或系爭輔導設置文件)，另對原告核發變更輔導設置文件，並說明原告應自發文次日起2年內完成設置，及104年輔導設置文件自發文次日起停止適用。嗣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臺南水利局)以108年10月24日南市水保字第1081079333號函(下稱108年10月2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輔導設置文件期限已於108年3月10日屆至，原告前所提出之水土保持計畫書及臺南水利局核發之許可證皆一併失效等語，而未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予原告。原告對臺南水利局108年10月24日函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4號判決撤銷108年10月24日函，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69號判決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目前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審理中。
三、經查，另案即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69號判決就本件相關爭點指出：原告係由被告依行政院核定之「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及其擬具之「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其程序係按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依序進行。被告對於原告所擬系爭興辦計畫書予以審核，旨在確認原告是否為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2款所稱「具意願、專業能力及相關經驗，且廠(場)址區位條件合適之公民營機構」，符合依該款規定指定或遴選為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營運機構之資格，其審查結果係回復被告原則同意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並無准許原告依系爭興辦計畫書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表示，直至被告依同條第3款規定發給輔導設置文件後，因該文件依輔導設置辦法第7條規定所生效力，原告始得據以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而為營運。從而，被告核發之輔導設置文件方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文件」。被告以106年3月10日函對原告核發輔導設置文件，屬於授益性質之裁量處分，依其文義，所謂「2年內完成設置」，似有解釋為期限(即被告106年3月10日函核發之輔導設置文件有效期間，自該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或解除條件(即原告如未於經濟部106年3月10日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內，完成南區處理中心設置，輔導設置文件即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之可能性，發回法院調查時，就前開疑義得命被告參加訴訟等語。經核，有關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函(系爭興辦計畫書之同意)構成後續核發輔導設置文件之要件，為核定系爭興辦計畫書之授益行政處分，廢止函性質為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以及備位聲明主張：如認廢止函為合法廢止授益處分，原告因信賴系爭函，致整個龍崎開發案無法進行，遭受財產上損失，應予補償等節是否成立及所得請求信賴補償之範圍，均與另案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水土保持法事件，於被告參加訴訟後，就前開爭點之終局認定有關，為免裁判歧異及重複調查之勞費，自宜俟前開行政爭訟終結並確定後，再行審理本件訴訟，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261號

原      告  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天銘(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蕭偉松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奎霖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毓芬  律師

            林欣萍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部長)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  律師

            葉繼開                                

            楊葆茜              

上列當事人間廢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

行政訴訟事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第1項)行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準據，而該法律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行政法院應

    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第2項)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

    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

    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行政訴訟法第177條定有明文。該條第2項所謂牽涉行政訴

    訟之裁判，係指對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之民事、刑事或

    其他行政爭訟存在而言。

二、爭訟概要：

　㈠緣行政院於民國90年1月17日核定「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

    方案」，成立特殊事業廢棄物處理小組，由被告負責召集、

    協調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及處置設施。被告乃擬具「全

    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籌設特殊事業廢棄物

    應變貯存設施及北、中、南區特殊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

    ，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所屬龍

    崎工廠(下稱龍崎工廠)輔導設置「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

    綜合處理中心」(下稱龍崎開發案或南區處理中心)，由龍崎

    工廠與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公司)擬具「南區(

    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興辦事業計畫書」(修正本

    A版)送請被告審查，經被告以93年3月2日經授工字第093210

    01740號函同意核備，並於95年6月2日核發輔導設置文件。

    嗣退輔會為執行政府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辦理龍崎工廠以

    資產作價與人民合資成立民營公司即原告，由原告概括承受

    龍崎工廠之權利義務後，原告陸續以97年1月18日工函字第9

    70114號函(下稱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工函字第9807

    01號函申請修訂龍崎工廠興辦事業計畫書(下稱98年7月6日

    函或系爭興辦計畫書)，被告以98年7月29日經授工字第0982

    0410660號函(下稱系爭函)復原告：經審核原則同意，被告

    並於99年2月10日核發變更後之輔導設置文件予原告及榮工

    公司。

　㈡其後，被告以111年12月21日經授工字第1120437840號函(下

    稱廢止函)廢止被告系爭函，理由略以：1.系爭興辦計畫書

    範圍部分土地，經臺南市政府於110年7月30日公告指定「龍

    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並自即日起

    生效。龍崎開發案之重要設施固化廠坐落於被納入自然地景

    之土地，是以該固化廠已無法依原計畫內容進行設置，現況

    已與被告同意之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顯有差異。又計畫範圍

    有18筆土地，原係退輔會龍崎工廠出租予原告並同意使用，

    惟退輔會表明該租約已於110年12月31日屆期且未再續約，

    故原告已無法使用退輔會所管理之上開18筆土地，系爭興辦

    計畫所揭事實狀態，已有變更。2.臺南市政府公告指定「龍

    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後，對於龍崎當

    地環境及民眾，具有相當重要的公共利益存在，系爭興辦計

    畫書如經執行，將與自然地景保護之利益產生衝突，對公共

    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有防止或除去之必要。3.依據退輔會龍

    崎工廠92年11月19日函、原告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

    函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條規定，興辦計畫書之提

    出，係基於為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之目的，並非「經濟

    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輔導

    設置辦法)規定所需輔導設置文件之一；惟關於龍崎工廠土

    地變更編定一事，依內政部98年8月14日研商會議決議，龍

    崎開發案仍為工業區准許使用範疇，並無影響原土地使用分

    區(工業區)劃定目的，無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

    條第3項辦理用地變更，乃無須進行使用土地編定變更程序

    ，是以，系爭函即因原申請同意之目的不復存在而失所附麗

    ，併此敘明；從而，系爭興辦計畫書所據之事實已有變更，

    且與自然地景保護等公共利益衝突，自有廢止之必要，爰依

    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4款、第5款規定予以廢止。原告不服

    ，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先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廢止函均撤銷

    ；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8,206,527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另者，被告前因榮工公司退出龍崎開發案，於104年5月12日

    核發變更後輔導設置文件(下稱104年輔導設置文件)予原告

    ，惟嗣後考量臺南市政府尚未重新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

    ，可能不及於106年5月屆期前完成設置，復以106年3月10日

    經工字第10602603090號函(下稱106年3月10日函或系爭輔導

    設置文件)，另對原告核發變更輔導設置文件，並說明原告

    應自發文次日起2年內完成設置，及104年輔導設置文件自發

    文次日起停止適用。嗣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臺南水利局)

    以108年10月24日南市水保字第1081079333號函(下稱108年1

    0月2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輔導設置文件期限已於108年3月

    10日屆至，原告前所提出之水土保持計畫書及臺南水利局核

    發之許可證皆一併失效等語，而未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

    予原告。原告對臺南水利局108年10月24日函不服，循序提

    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4號判決

    撤銷108年10月24日函，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69

    號判決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

    等行政訴訟庭，目前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審理中。

三、經查，另案即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69號判決就本件相關爭點指出：原告係由被告依行政院核定之「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及其擬具之「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其程序係按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依序進行。被告對於原告所擬系爭興辦計畫書予以審核，旨在確認原告是否為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2款所稱「具意願、專業能力及相關經驗，且廠(場)址區位條件合適之公民營機構」，符合依該款規定指定或遴選為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營運機構之資格，其審查結果係回復被告原則同意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並無准許原告依系爭興辦計畫書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表示，直至被告依同條第3款規定發給輔導設置文件後，因該文件依輔導設置辦法第7條規定所生效力，原告始得據以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而為營運。從而，被告核發之輔導設置文件方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文件」。被告以106年3月10日函對原告核發輔導設置文件，屬於授益性質之裁量處分，依其文義，所謂「2年內完成設置」，似有解釋為期限(即被告106年3月10日函核發之輔導設置文件有效期間，自該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或解除條件(即原告如未於經濟部106年3月10日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內，完成南區處理中心設置，輔導設置文件即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之可能性，發回法院調查時，就前開疑義得命被告參加訴訟等語。經核，有關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函(系爭興辦計畫書之同意)構成後續核發輔導設置文件之要件，為核定系爭興辦計畫書之授益行政處分，廢止函性質為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以及備位聲明主張：如認廢止函為合法廢止授益處分，原告因信賴系爭函，致整個龍崎開發案無法進行，遭受財產上損失，應予補償等節是否成立及所得請求信賴補償之範圍，均與另案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水土保持法事件，於被告參加訴訟後，就前開爭點之終局認定有關，為免裁判歧異及重複調查之勞費，自宜俟前開行政爭訟終結並確定後，再行審理本件訴訟，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261號
原      告  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天銘(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蕭偉松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奎霖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毓芬  律師
            林欣萍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部長)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  律師
            葉繼開                                
            楊葆茜              
上列當事人間廢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行政訴訟事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第1項)行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而該法律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第2項)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定有明文。該條第2項所謂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係指對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之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存在而言。
二、爭訟概要：
　㈠緣行政院於民國90年1月17日核定「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成立特殊事業廢棄物處理小組，由被告負責召集、協調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及處置設施。被告乃擬具「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籌設特殊事業廢棄物應變貯存設施及北、中、南區特殊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所屬龍崎工廠(下稱龍崎工廠)輔導設置「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下稱龍崎開發案或南區處理中心)，由龍崎工廠與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公司)擬具「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興辦事業計畫書」(修正本A版)送請被告審查，經被告以93年3月2日經授工字第09321001740號函同意核備，並於95年6月2日核發輔導設置文件。嗣退輔會為執行政府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辦理龍崎工廠以資產作價與人民合資成立民營公司即原告，由原告概括承受龍崎工廠之權利義務後，原告陸續以97年1月18日工函字第970114號函(下稱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工函字第980701號函申請修訂龍崎工廠興辦事業計畫書(下稱98年7月6日函或系爭興辦計畫書)，被告以98年7月29日經授工字第09820410660號函(下稱系爭函)復原告：經審核原則同意，被告並於99年2月10日核發變更後之輔導設置文件予原告及榮工公司。
　㈡其後，被告以111年12月21日經授工字第1120437840號函(下稱廢止函)廢止被告系爭函，理由略以：1.系爭興辦計畫書範圍部分土地，經臺南市政府於110年7月30日公告指定「龍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並自即日起生效。龍崎開發案之重要設施固化廠坐落於被納入自然地景之土地，是以該固化廠已無法依原計畫內容進行設置，現況已與被告同意之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顯有差異。又計畫範圍有18筆土地，原係退輔會龍崎工廠出租予原告並同意使用，惟退輔會表明該租約已於110年12月31日屆期且未再續約，故原告已無法使用退輔會所管理之上開18筆土地，系爭興辦計畫所揭事實狀態，已有變更。2.臺南市政府公告指定「龍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後，對於龍崎當地環境及民眾，具有相當重要的公共利益存在，系爭興辦計畫書如經執行，將與自然地景保護之利益產生衝突，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有防止或除去之必要。3.依據退輔會龍崎工廠92年11月19日函、原告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函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條規定，興辦計畫書之提出，係基於為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之目的，並非「經濟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輔導設置辦法)規定所需輔導設置文件之一；惟關於龍崎工廠土地變更編定一事，依內政部98年8月14日研商會議決議，龍崎開發案仍為工業區准許使用範疇，並無影響原土地使用分區(工業區)劃定目的，無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條第3項辦理用地變更，乃無須進行使用土地編定變更程序，是以，系爭函即因原申請同意之目的不復存在而失所附麗，併此敘明；從而，系爭興辦計畫書所據之事實已有變更，且與自然地景保護等公共利益衝突，自有廢止之必要，爰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4款、第5款規定予以廢止。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先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廢止函均撤銷；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8,206,5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另者，被告前因榮工公司退出龍崎開發案，於104年5月12日核發變更後輔導設置文件(下稱104年輔導設置文件)予原告，惟嗣後考量臺南市政府尚未重新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可能不及於106年5月屆期前完成設置，復以106年3月10日經工字第10602603090號函(下稱106年3月10日函或系爭輔導設置文件)，另對原告核發變更輔導設置文件，並說明原告應自發文次日起2年內完成設置，及104年輔導設置文件自發文次日起停止適用。嗣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臺南水利局)以108年10月24日南市水保字第1081079333號函(下稱108年10月2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輔導設置文件期限已於108年3月10日屆至，原告前所提出之水土保持計畫書及臺南水利局核發之許可證皆一併失效等語，而未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予原告。原告對臺南水利局108年10月24日函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4號判決撤銷108年10月24日函，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69號判決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目前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審理中。
三、經查，另案即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69號判決就本件相關爭點指出：原告係由被告依行政院核定之「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及其擬具之「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其程序係按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依序進行。被告對於原告所擬系爭興辦計畫書予以審核，旨在確認原告是否為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2款所稱「具意願、專業能力及相關經驗，且廠(場)址區位條件合適之公民營機構」，符合依該款規定指定或遴選為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營運機構之資格，其審查結果係回復被告原則同意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並無准許原告依系爭興辦計畫書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表示，直至被告依同條第3款規定發給輔導設置文件後，因該文件依輔導設置辦法第7條規定所生效力，原告始得據以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而為營運。從而，被告核發之輔導設置文件方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文件」。被告以106年3月10日函對原告核發輔導設置文件，屬於授益性質之裁量處分，依其文義，所謂「2年內完成設置」，似有解釋為期限(即被告106年3月10日函核發之輔導設置文件有效期間，自該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或解除條件(即原告如未於經濟部106年3月10日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內，完成南區處理中心設置，輔導設置文件即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之可能性，發回法院調查時，就前開疑義得命被告參加訴訟等語。經核，有關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函(系爭興辦計畫書之同意)構成後續核發輔導設置文件之要件，為核定系爭興辦計畫書之授益行政處分，廢止函性質為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以及備位聲明主張：如認廢止函為合法廢止授益處分，原告因信賴系爭函，致整個龍崎開發案無法進行，遭受財產上損失，應予補償等節是否成立及所得請求信賴補償之範圍，均與另案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水土保持法事件，於被告參加訴訟後，就前開爭點之終局認定有關，為免裁判歧異及重複調查之勞費，自宜俟前開行政爭訟終結並確定後，再行審理本件訴訟，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七庭

113年度訴字第261號

原      告  歐欣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天銘(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蕭偉松  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奎霖  律師

訴訟代理人  陳毓芬  律師

            林欣萍  律師

被      告  經濟部                                

代  表  人  龔明鑫(部長)



訴訟代理人  陳丁章  律師

            葉繼開                                

            楊葆茜              

上列當事人間廢物清理法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行政訴訟事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

　　理  由

一、按「(第1項)行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而該法律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第2項)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定有明文。該條第2項所謂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係指對行政法院判決結果有影響之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存在而言。

二、爭訟概要：

　㈠緣行政院於民國90年1月17日核定「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成立特殊事業廢棄物處理小組，由被告負責召集、協調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及處置設施。被告乃擬具「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籌設特殊事業廢棄物應變貯存設施及北、中、南區特殊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會)所屬龍崎工廠(下稱龍崎工廠)輔導設置「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下稱龍崎開發案或南區處理中心)，由龍崎工廠與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公司)擬具「南區(龍崎廠)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興辦事業計畫書」(修正本A版)送請被告審查，經被告以93年3月2日經授工字第09321001740號函同意核備，並於95年6月2日核發輔導設置文件。嗣退輔會為執行政府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辦理龍崎工廠以資產作價與人民合資成立民營公司即原告，由原告概括承受龍崎工廠之權利義務後，原告陸續以97年1月18日工函字第970114號函(下稱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工函字第980701號函申請修訂龍崎工廠興辦事業計畫書(下稱98年7月6日函或系爭興辦計畫書)，被告以98年7月29日經授工字第09820410660號函(下稱系爭函)復原告：經審核原則同意，被告並於99年2月10日核發變更後之輔導設置文件予原告及榮工公司。

　㈡其後，被告以111年12月21日經授工字第1120437840號函(下稱廢止函)廢止被告系爭函，理由略以：1.系爭興辦計畫書範圍部分土地，經臺南市政府於110年7月30日公告指定「龍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並自即日起生效。龍崎開發案之重要設施固化廠坐落於被納入自然地景之土地，是以該固化廠已無法依原計畫內容進行設置，現況已與被告同意之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顯有差異。又計畫範圍有18筆土地，原係退輔會龍崎工廠出租予原告並同意使用，惟退輔會表明該租約已於110年12月31日屆期且未再續約，故原告已無法使用退輔會所管理之上開18筆土地，系爭興辦計畫所揭事實狀態，已有變更。2.臺南市政府公告指定「龍崎牛埔惡地地質公園」為臺南市定自然地景後，對於龍崎當地環境及民眾，具有相當重要的公共利益存在，系爭興辦計畫書如經執行，將與自然地景保護之利益產生衝突，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危害，有防止或除去之必要。3.依據退輔會龍崎工廠92年11月19日函、原告97年1月18日函、98年7月6日函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條規定，興辦計畫書之提出，係基於為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之目的，並非「經濟部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下稱輔導設置辦法)規定所需輔導設置文件之一；惟關於龍崎工廠土地變更編定一事，依內政部98年8月14日研商會議決議，龍崎開發案仍為工業區准許使用範疇，並無影響原土地使用分區(工業區)劃定目的，無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條第3項辦理用地變更，乃無須進行使用土地編定變更程序，是以，系爭函即因原申請同意之目的不復存在而失所附麗，併此敘明；從而，系爭興辦計畫書所據之事實已有變更，且與自然地景保護等公共利益衝突，自有廢止之必要，爰依行政程序法第123條第4款、第5款規定予以廢止。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先位聲明：訴願決定及廢止函均撤銷；備位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38,206,5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自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另者，被告前因榮工公司退出龍崎開發案，於104年5月12日核發變更後輔導設置文件(下稱104年輔導設置文件)予原告，惟嗣後考量臺南市政府尚未重新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可能不及於106年5月屆期前完成設置，復以106年3月10日經工字第10602603090號函(下稱106年3月10日函或系爭輔導設置文件)，另對原告核發變更輔導設置文件，並說明原告應自發文次日起2年內完成設置，及104年輔導設置文件自發文次日起停止適用。嗣臺南市政府水利局(下稱臺南水利局)以108年10月24日南市水保字第1081079333號函(下稱108年10月24日函)通知原告：系爭輔導設置文件期限已於108年3月10日屆至，原告前所提出之水土保持計畫書及臺南水利局核發之許可證皆一併失效等語，而未核發水土保持施工許可證予原告。原告對臺南水利局108年10月24日函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4號判決撤銷108年10月24日函，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69號判決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目前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審理中。

三、經查，另案即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69號判決就本件相關爭點指出：原告係由被告依行政院核定之「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理方案」及其擬具之「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輔導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其程序係按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依序進行。被告對於原告所擬系爭興辦計畫書予以審核，旨在確認原告是否為輔導設置辦法第4條第2款所稱「具意願、專業能力及相關經驗，且廠(場)址區位條件合適之公民營機構」，符合依該款規定指定或遴選為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營運機構之資格，其審查結果係回復被告原則同意系爭興辦計畫書內容，並無准許原告依系爭興辦計畫書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之表示，直至被告依同條第3款規定發給輔導設置文件後，因該文件依輔導設置辦法第7條規定所生效力，原告始得據以設置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而為營運。從而，被告核發之輔導設置文件方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利用許可文件」。被告以106年3月10日函對原告核發輔導設置文件，屬於授益性質之裁量處分，依其文義，所謂「2年內完成設置」，似有解釋為期限(即被告106年3月10日函核發之輔導設置文件有效期間，自該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或解除條件(即原告如未於經濟部106年3月10日函發文次日起算2年內，完成南區處理中心設置，輔導設置文件即因解除條件成就而失其效力)之可能性，發回法院調查時，就前開疑義得命被告參加訴訟等語。經核，有關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函(系爭興辦計畫書之同意)構成後續核發輔導設置文件之要件，為核定系爭興辦計畫書之授益行政處分，廢止函性質為授益行政處分之廢止；以及備位聲明主張：如認廢止函為合法廢止授益處分，原告因信賴系爭函，致整個龍崎開發案無法進行，遭受財產上損失，應予補償等節是否成立及所得請求信賴補償之範圍，均與另案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水土保持法事件，於被告參加訴訟後，就前開爭點之終局認定有關，為免裁判歧異及重複調查之勞費，自宜俟前開行政爭訟終結並確定後，再行審理本件訴訟，爰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郭淑珍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聿菲



